
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(2022)苏 0583 执 2240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770509049M，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

前进东路 828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谢铁军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被执行人：吴泽青，男，1987 年 7 月 10 日生，汉族，

居民身份证号码 342622198707107758，住安徽省庐江县乐桥

镇黄山村上塝村民组。

被执行人：郭梅香，女，1988 年 10 月 2 日生，汉族，

居民身份证号码 342622198810027721，住安徽省庐江县乐桥

镇黄山村上塝村民组。

申请执行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

执行人吴泽青、郭梅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昆山市人民

法院作出的:(2022)苏 0583民初496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

律效力，依该裁决: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人民币

151351.05 元及一般债务利息等，并承担申请执行费用。因

被执行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

申请执行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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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债务，本院依法查封被

执行人郭梅香名下位于昆山市千灯镇东江园 12 号楼 608 室、

608 阁楼及 12 号楼 024 室不动产，并依法启动对案涉不动产

的网络询价、评估、拍卖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
务，法院可拍卖其名下的财产以清偿债务。据此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

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郭梅香名下位于昆山市千灯镇东江园 12

号楼 608室、608阁楼及12号楼 024室不动产(含固定装修)

以清偿债务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杨荣丰
审 判 员 苏军伟
审 判 员 何航通

二○二二年五月十七日

书 记 员 杨书宏

昆
山
市
人
民
法
院


